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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職儲金及勞工退休金比較表 

 離職儲金 勞工退休金 

繳費標準 月支報酬 月支報酬再依勞工退休金工資

分級表之等級金額提繳。 

提繳 

比例 

公提 6% 6% 

自提 6% 6%(一律強制按提繳率上限提

繳勞退金，不能選擇) 

退離條件 1.聘僱人員因契約屆滿離職。 

2.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  

  屆滿前離職。 

3.在職因公、因病或意外死亡    

  者。 

1.請領年齡為 60 歲，無論在 

  職與否皆可向勞工保險局請 

  領退休金。 

2.未滿 60 歲，具下列情形之 

  一 ， 即 得 請 領 退 休 金 : 

  (1)領勞工保險條例所定失 

     能給付或失能等級三等 

     以上之一次失能給付。 

  (2)領國民年金法所定身心 

     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障 

     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。 

退離給與請

領條件 

無工作年資及年齡限制。 

 

1.一次退休金: 

  (1)勞工年滿 60 歲，工作年 

     資未滿 15 年者，請領一 

     次退休金 

  (2)勞工年滿 60 歲，工作年 

     資滿 15年以上者，選擇

請領一次退休金。 

  (3)勞工於領退休金前死亡 

     ，由遺族或指定請領人 

     請領一次退休金。 

2.月退休金: 

  勞工年滿 60 歲，工作年資  

  滿 15年以上者。 

 

 

 

 

 



＊107年 7月 1日後到職之聘僱人員，一律應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 

  辦法第 8條之一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。 

＊107年 6月 30日以前在職之現職聘僱人員，應於「107年 11月 27日」前填 

  具選擇書(1式 2份);一經選定，即不得變更。 

＊選擇提繳勞退金者，107年 6月 30日以前之離職儲金應於離職時方可結清。 

 離職儲金 勞工退休金 

退離給與計

算 

依在職時所提撥之公、自提本

息計算，一次發還。 

 

1.一次退休金: 

  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專 

  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。 

2.月退休金: 

  勞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本金 

  及累積收益，依年金生命表   

  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 

  算所得之金額，作為定期發 

  給之退休金。 

收益 依各銀行或郵局一般存款利率

計息，無最低收益保證。 

退休金運用保證收益不得低於

銀行 2年定期存款利率，如有

不足由國庫補足。 

稅賦優惠 無 自願提繳部分，得自當年度個

人總和所得總額中全數扣除。 

年資採計 離職後年資即結算，不能與新

任職機關年資合併計算。。 

年資不因轉換工作或因事業單

位關廠或歇業而受影響。 

退離給與請

求權時效 

1.聘僱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離職 

  儲金本息，自聘僱人員或在  

  職死亡之日起，經過10年不 

  行使而消滅。 

2.聘僱人員離職時未請領離職 

  儲金本息，於請領時效屆滿 

  前死亡者，遺族得於聘僱人 

  員死亡之日起10年內請領。 

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死

亡勞工退休金，自本人死亡翌

日起，經過 5年不行使而消滅 

。 


